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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6 日，住建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

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因城施策的土

地供给政策，成为房地产调控以来首次从供给侧出发的调控政策。此前，各热点

城市为防止二手房价格过快上涨，于 3 月份纷纷再度出台限购新政，加码了需求

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本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从供给侧及需求侧两方面同时出发，符合 2016 年底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定位，

也符合既定的因城施策、去库存和抑泡沫并行的房地产政策基调，短期内可有效

控制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势头；长期来看，有利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施、

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 

一、供给侧政策首次出台，因城施策管理土地供给 

 2017 年 4 月 6 日，住建部及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根据城市自

身房地产库存情况，在去化周期 36 个月以上的城市停止供地，36-18 个月的城市

减少供地，12-6 个月的城市增加供地，6 个月以下的城市显著增加供地并加快供

地节奏。同时，通知还要求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土地出让的灵活竞价模

式，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总价、土地或楼面单价新高等情况，严防高价地扰乱市

场预期。 

 在住房建设方面，通知要求加快在建商品住房项目建设进度。在住房供求矛

盾突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建立商品住房建设项目行政审批快速通道，

加快项目上市节奏并严查拖延上市、变相捂盘的现象。 

 该通知是本次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控周期以来，在供给侧方面推出的最为重要

的一项政策，对于热点城市，在当前限购政策抑制需求的同时，明确增加土地供

给，可以从根本上缓解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矛盾，避免未来被抑制

的需求集中爆发时对房地产市场带来过大的波动。对于仍存在较大库存的地区，

严控土地供给，避免盲目投资产生更多的库存，为非热点地区继续实行供给侧改

革去库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近期各热点城市需求侧调控政策梳理 



2017 年 2 月，全国 70 个主要城市中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增加明显，由

1 月的 45 个增加至 56 个，且热点城市二手房市场价格上升明显，其中广州环比

上涨 2.7%、厦门环比上涨 2.0%、北京环比上涨 1.3%。为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3 月份以来，各热点城市纷纷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  

图表 1  3 月以来主要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 

资料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本轮热点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除传统的限购、限贷政策外，部分城市还推

出了“限售”政策。 

在限购政策方面，各热点城市纷纷限制本地户籍单身人士的二套房购买资格

使得该部分人群的投资性需求被限制，而增加非本地户籍人口购房所需连续缴纳

的社保年限则大大增加了需要在热点城市安家的非本地人口的购房难度，使得这

部分人群的自住刚需被抑制。从供求关系来看，由于大量的购房需求被抑制，短

期内需求不足，房地产市场的销售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去年年末的调控政

策出台的影响下，2017 年一季度 50 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月均销售 2650 万平方

城市 
限购 限贷 

其他 
本地户籍 非本地户籍 一套 二套 

北京 

单身限购 1 套；

家庭限购 2 套；

离婚 1 年内限购

限购 1 套； 

社保连续 5 年 

普通房首付 35%；

非普通房首付 40%

普通房首付 60%； 

非普通房首付 80% 

在建的商住类项目不得出

售给个人，存量项目限购且

不得贷款； 

最高贷款期限降至 25 年 

南京 
单身限购 1 套；

家庭限购 2 套 

限购 1 套； 

前三年内缴纳两年

社保，不得补缴 

无房无贷首付 30%；

有贷款记录或非普

通房首付 50% 

首套贷款结清首付

50%； 

未结清首付 80% 

 

杭州 

单身限购 1 套；

家庭限购 2 套；

户口迁入4县的须

满两年 

限购 1 套； 

前三年内缴纳两年

社保，不得补缴 

无贷款记录 30%；

有贷款记录 60% 
首付 60% 严格审查首付来源 

厦门 
单身限购 1 套；

家庭限购 2 套 

限购 1 套； 

连续缴纳 3 年社保

无贷款记录 30%；

有贷款记录 60% 

普通住房 60%； 

非普通住房 70% 

赠与住房后需满 3 年 

后才能再次购买； 

新购买住房需获得产权证 2

年后方可交易； 

严格审查首付来源 

广州 
单身限购 1 套；

家庭限购 2 套 

限购 1 套； 

连续缴纳 5 年社保

无房无贷首付 30%；

有贷款记录普通房

首付 40%非普通房

首付 70% 

贷款已结清普通房

首付 50%非普通房

首付 70%； 

未结清首付 70% 

赠与住房后需满 2 年 

后才能再次购买； 

严格中介机构市场监管 



米，同比下降 15%。而伴随着本轮调控政策的加码，预计热点城市房地产销售量

将进一步下滑。 

在限贷政策方面，本次各热点城市纷纷推出了“认房又认贷”的信贷政策，同

时又大幅提高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这使得在购房中金融杠杆的使用难度大幅增

加，在抑制了部分需要使用杠杆的投资性需求的同时也加大了改善型需求人群的

购房难度，首付比例的增加将迫使部分改善型需求人群放弃购房。由于房价受货

币信贷政策影响较大，本轮调控预计将对房价造成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房

地产信贷政策不断收紧，首套房利率优惠减少，根据融 360 数据，3 月份，全国

首套房平均利率为 4.49%，环比上月上升 0.45%。随着房贷利率的走高以及更加

严格的限贷措施，预计本轮调控后，短期内热点城市房价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调。 

 此外，与历次房地产调控不同的是，厦门、广州等城市推出了“限售”政策，

规定新购商品房住宅需要在获得产权证 2 年之后才能够出售。考虑到新购的一手

住宅大多为期房，该政策相当于要求购房者在购房 4-5 年后才能够出售，对于投

机性需求的“炒房”者来说，会有很大的时间成本，加上信贷政策的收紧，“炒

房”行为或将大幅减少。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本次严格的调控措施将抑制大量需求，各热点城市的房

地产市场过热现象得到缓解，推动房地产成交量及价格回落，但是大量的刚需及

改善型需求客观上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调控政策而减少或消失。若不能在市场

调控的这段时间内有效的引导这部分需求，当未来房地产政策正常化之后，集中

爆发的需求很可能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再一次非理性上涨，使得本次调控无法取得

预期效果。 

三、大部分非热点城市继续去库存 

 在热点城市进行调控政策的同时，房地产库存较多的地区仍然延续了去年开

始的去库存政策，住建部表示，2017 年将继续鼓励引导农民工和农民进城安居，

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继续推进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安置，解决三

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 

 在供给侧，《通知》限制了库存过多地区的土地供给，防止了过度开发导致

的库存继续增加，有利于库存去化周期的下降。 

在需求侧，除了引导农民及农民工进城，货币化安置棚改项目之外，由于热

点城市限购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将为非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带来一部分需

求，未来或将推出部分信贷倾斜等相关政策，支持热点城市居民购买周边非热点

城市房产，推动去库存补短板政策的顺利实行。 



四、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由于房地产的销售并不计入 GDP 的统计当中，所以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通

过销售后的再投资传导至宏观经济的表现通常来说会滞后 9 个月左右。按照历史

的房地产调控经验，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的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使得 2017

年下半年的房地产投资减少，或将影响到下半年的宏观经济表现。 

图表 2 房地产投资额增速与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速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世纪评级整理  

但是，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周期不同的是，本次房地产政策强调因城施策，

在热点城市进行房地产调控的同时，非热点城市实行了去库存的政策，热点城市

的限购政策将会使得需求向三四线非热点城市转移，长期内有望使得全国房地产

市场全面回暖。 

同时，本次住建部出台的《通知》首次在供给侧推出了房地产调控措施，热

点城市土地供应的加大以及三四线城市销售情况的回暖将同时推升房地产投资

额的上升，所以本次调控措施短期内并不会对整体宏观经济造成特别显著的影响。 

长期来看，限购政策降低了热点城市短期内房价继续快速上涨带来的市场风

险，同时热点城市需求溢出将促进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有利于全国

范围内去库存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和

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 


